
「眾志」清晨闖官邸 做騷擾鄭若驊
天濛光喧譁示威堵通道 帶記者攝影師直播博上鏡

「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等一行13人，聲稱反對特區
政府修訂《逃犯條例》，遂於昨日清晨6時到山

頂施勳道律政司司長官邸抗議。成員在官邸鐵欄掛上「引
渡返大陸 香港變黑獄」黑底白字橫額，並不理保安的勸
告，手持「中共操縱司法 誓阻引渡修法」、「不容合法
綁架 撤回引渡修法」等標語，在車輛出入口通道靜坐，
並高喊抗議口號。

拒理勸喻離開與警對峙
警員其後接報到場指示威者阻塞行車通道，及入侵政府
管轄的律政司司長官邸，勸喻他們即時離開，否則使用適
當武力，將他們搬離甚至拘捕。不過，示威者堅持要和律政
司司長鄭若驊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會面，雙方一度對峙。
警方其後召機動部隊到場增援。9時許，示威者圖將標
語放在官邸門外的行車通道，被警員阻止，指此舉阻塞通
道。警員其後登記示威者的資料後，他們即散去。
「眾志」等人是次行動不但全程直播，及有攝影師為他
們拍攝，更事先通知了「友好傳媒」，做騷味濃。

騷擾家人鄰居做法自私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形容，是次事件完全反映出部分香
港年輕人的「政治迷失」。他指出，政治講求溝通和妥
協，才能達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但「眾志」這班人
捨本逐末，拒絕通過適當渠道與特區政府理性溝通，只陶
醉於爭取傳媒的鎂光燈，於是在清晨6時在官員住所門外
作出騷擾行為。這種自私的行為極不可取，亦對香港毫無
裨益。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指出，香港有言論自由，任何人都
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但必須理性，及通過合法的手段表
達，任何激進及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都不能姑息。
他直指，「眾志」一干人等此前衝入政府總部東翼大堂
內示威，而該地點是官員的辦公地點，倘退一萬步看，在
該處向司長提意見還說得過去，但他們是次闖到司長的官
邸，即私人地方，已經是一種騷擾，且該處除了司長本人
外，還有其家人以及鄰居等，均因示威者的所為而受到不
必要的滋擾，「如果反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嘅市民包圍佢嘅住所示威，佢又會有咩感覺？」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指，「眾志」成員繼上次堵塞政
府總部出入口後，又到律政司司長官邸靜坐，對《逃犯條
例》修訂的討論是毫無幫助的。
他強調，特區政府在廣泛聽取各持份者意見後，已經將
部分犯罪種類剔除，證明特區政府願意聽市民的意見。
《逃犯條例》的修訂是要堵塞現有法例的漏洞，以免香港
成為「逃犯天堂」，影響香港的治安，且雙重犯罪原則及
香港法庭把關已提供了足夠的保障。他希望反對派不要事
事反對，要多了解條文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和「台獨」組

織勾連、阻撓特區政府修改《逃犯條例》的

「香港眾志」，及聲稱為「學生組織」的「嶺

事館」成員，昨日清晨6時到律政司司長官邸

抗議，其間大聲喧譁，更一度企圖阻塞通道，

在警方到場驅趕後散去。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

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香港眾

志」為了爭取鎂光燈，並達到自己的政治目

的，多次以激進行動破壞法治，是次更在官員

住所門外作出騷擾行為，行為自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9年逃犯及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
例（修訂）條例草案》昨
日刊憲，其中建議修訂
《逃犯條例》，加入「特
別移交安排」，容許特區
政府可以透過個案方式，
與沒有簽署長期協定的司
法管轄區處理移交要求，
包括中國內地、台灣和澳
門，涵蓋罪行包括現時可
移交的46項罪類中的37
項，同時必須在港可循公
訴程序審訊、可判監3年
或以上。草案將於下周三
提交立法會審議。
草案建議修訂《逃犯條

例》條文，區分「一般性
質的移交安排」、即現有
移交安排，以及新增的
「特別移交安排」，現行
規定繼續適用於現有移交
安排。「特別移交安排」
所涵蓋的罪行範圍，限於
只納入《逃犯條例》附表
一46項罪類中的37項，豁
除與破產、公司、證券及
期貨交易、版權、非法使

用電腦、課稅等有關的9項。
草案同時建議，與該9項罪類有

關的管有或清洗所獲利益、阻止逮
捕或檢控、串謀，以及協助、教
唆、慫使或促致他人犯罪的罪行，
亦會豁免被移交。
草案並建議修訂《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條例》，透過刪減條文字
眼、廢除整條條文，使香港與內
地、台灣和澳門作出的相互法律協
助安排可以執行。
草案將於下周三提交立法會首讀及

二讀，之後交付法案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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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項可移交罪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對於特區
政府建議在個案方式移交安排中剔除9個
可移交罪類，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
惠珠昨日坦言美中不足，但強調目前最重
要是「向前行一步」，彌補法律漏洞。針
對有意見宣稱港人動輒會被移交，她強調
案件若不嚴重，就不會用上移交機制。

譚惠珠昨日在出席一活動後表示，贊同
特區政府在個案方式移交安排中提高門
檻，可移交罪行由12個月監禁提高至3年
監禁，並認為若不是嚴重的案件，根本不
會用到移交機制。
她坦言，剔除9個可移交罪類的做法

「有些美中不足」，幸好她個人最關心的

貪污類罪行仍然保留，相信可以幫助香港
鞏固經濟金融中心的美譽。目前最重要的
是「向前行一步」，彌補法律漏洞。
譚惠珠重申，特區政府為處理台灣殺人

案建議修例，並非由中央政府提出，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亦從來沒有討論過移交逃犯
的有關問題。

指剔罪類美中不足 珠姐：首要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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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時力」唱雙簧 砌韓國瑜實播「台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雄市市長韓國
瑜此前訪問港澳等地，「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在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聲稱韓國瑜訪港時不應進
入中聯辦，而應到外交部云云。多名建制派立法會
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黃之鋒滿口
「獨」言，目的只是借機散播「台獨」思想。
在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一事上，「眾
志」等香港「自決派」聯同「台獨」政黨「時代力
量」，聯手在台港兩地口徑一致地散播恐慌，更藉
機抹黑「一國兩制」，鼓吹「台獨」思想。
其後，韓國瑜在訪港時拜會了中聯辦，「時力」

舉行記者會，稱韓國瑜是「台灣的地方首長」，
「去找負責國防、外交事務的中聯辦幹嘛」，這

動作反映韓認可「一國兩制」、「已
踩主權紅線」

云云。「眾志」和「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區諾軒、梁耀忠當即「非常配合」，發表聯署聲明
稱韓國瑜拜訪中聯辦的安排「不合適」，為「扭曲
版本」的「一國兩制」背書，「助紂為虐」云云，
和「台獨」分子同一鼻孔出氣。

拒認寶島是中國領土
黃之鋒日前更在接受綠營傳媒「三立電視」訪問

時，稱英美官員來到香港，如果想與「北京代表」
會面，他們會直接去找外交部，而不會跟中聯辦交
流，又稱「如果你覺得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部分的話，就不會有任何理由需要到中聯辦」云
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黃之鋒的言論，

暴露了他和「台獨」分子想法一致，就是拒絕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聯同「台

獨」分子在兩岸關係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更再次公
然播「獨」，踐踏國家領土主權，實為可恥的漢奸
所為。

配合「獨人」挑矛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黃之鋒在言論中

非但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更將其視為一個
「獨立」的政治實體，配合「台獨」分子挑動矛
盾，其支持「台獨」的意向已十分明顯。
他指出，黃之鋒不斷鼓吹分離主義，企圖分裂國

家，已超越了從政者的底線，市民應該清楚他已非
一個高中生，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分離主義者。
立法會九龍西議員陳凱欣批評，黃之鋒不懂歷

史，但就大抽「政治水」，不肯放過任何一個播
「獨」的機會。韓國瑜在訪港期間，已多次表明此
行主要推銷高雄的農產

品，刻意將政治放在一邊，強調的是民生及經濟，
因為他明白高雄此前就因為政治爭拗而失去了很多
機會。隨着大陸的高速發展，他必須把握這個難得
的機遇，為高雄尋找商機，扭轉高
雄的經濟悶局。

■黃之鋒接受「三立電視」訪問。 短片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日前公佈經調整的修訂《逃犯
條例》建議。香港美國商會發表聲
明，聲稱雖已剔除9項可移交罪類，
但仍對修例「深表關注」，並聲言修
例將容許把逃犯移交到刑事程序與香
港差異甚大的司法管轄區，會削弱跨
國企業考慮在香港設立分支的吸引
力。特區政府重申，移交逃犯有嚴謹
機制，香港的司法獨立也是亞洲第
一，要對香港法院的把關能力有信
心。
美國商會在聲明中稱，特區政府聆

聽並回應了商界提出的意見，剔除9
項可移交罪類，對此表示歡迎，不過
作為香港的居民和國際商界代表，仍
然對修例「深表關注」。

歡迎剔除部分經濟罪類
該會聲稱，修例將容許把逃犯移

交至與香港刑事程序十分不同的司
法管轄區，公眾及立法會也沒有機
會去審視提出申請的地區制度是否
公平，相信修例會削弱跨國企業考
慮在香港設立區域分支的吸引力，
着特區政府考慮其他更富針對性的

方法，去處理有關緊急的引渡逃犯
問題。
在早前保安局就修例諮詢期間，美

國商會也提交意見書，聲稱香港有別
於內地的法制，是國際商界來港做生
意的主要基礎，任何增加在港居住或
是過境香港的行政人員被移交到內地
的安排和舉動，都會「損害香港作為
安全穩定營商環境的形象」。
該會聲言，修例會成為外商評估是

否在港建立或保留基地的主要因素，
憂慮這會損害香港國際商業中心的競
爭力，故對修例有「強烈保留」。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出席活動後
回應美國商會聲明時表示，特區政府
已充分回應商界提出的意見，修例建
議經過深思熟慮，是務實、可行、平
衡了各方面考慮的建議。

港司法被公認亞洲第一
他強調毋須憂慮，因為移交逃犯有

嚴謹機制，例如涉及死刑、政治犯絕
對不會考慮移交，同時有清晰上訴機
制，「我們的司法獨立被公認是亞洲
第一，全球第八，這方面大家要對法
院有信心。」

美商會稱「深表關注」張建宗：應信任法院把關

■譚惠珠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達文 攝

■關乎出入境事宜的罪行
■ 為了經濟收益而安排或

方便任何人非法進入某
司法管轄區

■ 與賭博或獎券活動有關
的罪行

■非法終止懷孕
■ 拐帶、遺棄、扔棄或非

法羈留兒童、涉及利用
兒童的罪行

■賣淫、供賣淫用的處所
■ 從羈押中非法逃走、監

獄叛亂
■重婚
■ 與婦女及女童有關的罪

行
■ 根據多邊國際公約可移

交的罪行、由國際組織
的決定所訂定的罪行

■ 串謀犯欺詐罪或串謀詐
騙

■ 管有或清洗從觸犯上述
罪行所獲的得益

■ 阻止逮捕或檢控曾犯上
述罪行的人

■串謀犯上述罪行
■ 協助、教唆他人犯上述

罪行，或企圖犯上述罪
行

■謀殺或誤殺
■協助、教唆他人自殺
■惡意傷人
■性罪行
■ 對兒童、有精神缺陷或

不省人事者作出嚴重猥
褻行為

■綁架、拐帶、非法禁錮
■刑事恐嚇
■ 與危險藥物、販毒得益

有關的罪行
■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或

金錢利益、盜竊、搶
劫、入屋犯法、勒索、
敲詐、非法處理或收受
財產、偽造賬目

■ 與偽造或使用偽造物件
有關的罪行

■ 與賄賂、貪污、秘密佣
金有關的罪行

■偽證及唆使他人作偽證
■妨礙司法公正
■縱火、刑事損壞
■與火器有關的罪行
■與爆炸品有關的罪行
■叛變
■海盜行為
■ 非法扣押或控制飛機或

其他運輸工具

■ 危害種族、直接和公開煽惑他人危
害種族

■方便或容許任何人從羈押中逃走
■走私、與違禁品進出口有關的罪行

■「眾志」及「嶺事館」成員清晨6時到律政司司長官邸
示威。 眾志fb圖片


